关于乐昌市田头水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

工程施工的更正及延期公告
各潜在投标人：

乐昌市田头水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工程施工招标于2023年5月12日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（http://zbtb.gd.gov.cn）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www.gzggzy.cn）公开发布招标公告，现对有关事项进行更正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1.原招标文件内容（P8页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.2.1条）及（P16页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总则 3.2.3条）。

本项目主体工程采用综合单价承包（综合单价为财政审核控制单价×（1-中标下浮率）为中标的综合单价，合同总价为（招标控制价-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费、其他临时工程费-暂列金）×（1-中标下浮率）+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费、其他临时工程费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费、其他临时工程费控制价不下浮）+暂列金（暂列金控制价不下浮）；临时工程采用总价承包（临时工程费用控制价的临时工程费×（1-中标下浮率））。
2.原招标文件内容（P26页 三、投标报价）及（P101页 第五章 工程量清单 1  投标报价说明）：

本项目主体工程采用综合单价承包（综合单价为财政审核控制单价×（1-中标下浮率）为中标的综合单价，合同总价为（招标控制价-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费、其他临时工程费-预留金）×（1-中标下浮率）+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费、其他临时工程费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费、其他临时工程费控制价不下浮）+预留金（预留金控制价不下浮）；临时工程采用总价承包（临时工程费用控制价的临时工程费×（1-中标下浮率））。
现统一修正为：
本项目主体工程采用综合单价承包（综合单价为财政审核控制单价×（1-中标下浮率）为中标的综合单价（其中综合单价涉及到材料暂估价中的材料价格不下浮），合同总价为（招标控制价-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费、其他临时工程费-暂列金-暂估价）×（1-中标下浮率）+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费、其他临时工程费（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费、其他临时工程费控制价不下浮）+暂列金（暂列金控制价不下浮）+暂估价（暂估价控制价不下浮）；临时工程采用总价承包（临时工程费用控制价的临时工程费×（1-中标下浮率））。
二、延期开标时间变更详见下表：

	5.1.1
	开标时间和地点
	1、开标时间：2023年 6 月 14 日 10  时15分

2、地点：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 5  开标室


三、银行保函及保证保险有效期的相关说明：如潜在投标人在2023年5月12日（即本项目报名之日起）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（含公告发布当日）前已开具银行保函或完成网上投保的，按原定开标时间（2023年6月8日）开具的均有效。

本公告作为招标文件的一部分，凡原发布的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与本公告不一致之处，以本公告为准；如原发布的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涉及以上内容的，均作调整。

特此公告，带来不便，敬请谅解。

招   标  人（盖章）：乐昌市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
招标代理机构（盖章）：广东合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2023年 5 月   29 日
